ERE 0 RN SN A RO PR
114 B3 & % 5216455

B E
i ER

FAF ARG TR E S R R T S E R
‘.‘c“‘i\l‘%ﬂlji}i&_,ullzl.& BEWATFTOTRER TAHED & » AR
NRTIGE LT 67 5 PRt & 0 2ikde

- ‘*‘f‘»”‘%‘*'ﬁ' 374 51352049~ - 2 p A F114#47 16p

AT R REJIFE AR 2L

= \g&gf;%@rg?‘}t& é;}ﬁeo

AXAR BT AL e AT E R 13820497 F R AR
#‘-9 R h B

i

9z

T ARG
WEFEEZE oA #\*v??; = ?’ﬁmﬁP PRSP RAE
ik § 38618 L Bt A > £ ik A 2R 5 4360% 5218 8
?k%“ﬁ%@”k@%inwkéz,é%’ﬁﬂ—éﬁ%m
& Ao

AR Al

- ~RA A% AL D ARIISEG? 200 HPFA2 RB A P E 7
E2AE e BRI L ERF A Fuﬁa?@"Telegramfr"ﬁf—
I—"E",%J ~ My g r;é/é"g I 3401y l—'*‘-r‘E'):,\.7 ¥
FR (THAFRFLER)  HErRirh iRz a S 8
E KA VEFRZIEFINITIEM L A%
;ﬁ/ﬁg:lﬁ]%\'ﬁ—tﬂ"i - A S S ’ztk”/-‘\SA”FJ%V
P8 Bopd ~ B2 PRIE 0 d 7“‘9%?'?«»%@]%%&3 = A
113% 67 21 p 13/ 3% » # B4 30t Instagram¥s R 2 -

TR+ f;r;ﬁa;zquyﬁéﬁ $h ¢ ATE 118,888~ » A ikdn T
;}% T/‘Ei’“fﬁ"z =2 0 }%’ = Fﬁﬂgxfﬁpﬁ-’ m > :{ o 2 ];T:‘?F’& s G

£



%ﬂﬁ%w%ﬁuiﬁuﬁi“ﬁ%f%ﬁ*éﬁP\’*“@%i%iﬁrﬁ?ﬁJ
aLF;ﬁ‘ ) AHG A AT 2UPFF R~ b B U AR 2 3R A0 R AR
%%ﬁi%ﬁ@’%:&w FIEERETEL L, L
BoE R I R S Tigug o R WmiplSEﬂM
9£*#??°ét“’§muﬁﬁﬁp~wr £ 5 Az A i
PR f AT R L j*“f’mﬁm:00¢%@@
I‘I}%' 13372049"*  Eopdrik R A Y P4 ‘)‘fs"@"ﬂ

b REHFF A5 E2 AL COMBRER FAT

SR E AR T EREAD P I AR D ER T RITREP &

(= FEFl= i &

17 > N
EE ° LR ™

=N Avﬁaﬁdz,@wég P
f“’ﬁ"—;\%ci‘&ﬂaﬁﬂ; FRAZH A RLERFL
Ao 3\«:“18411*~"‘185?1;?;i1;r§~ $OEXFM 2 o % A E

I EREEAFE (REDERFEEFTE  ThTFE) &
MEr 2Ll HESREE IR 2R 0 S ERES
B ARG RARABELILL > BATFIEL R 2 HT B A2
ﬁ?’"Fé&iﬁiﬁé,bgﬂﬁégigkﬁm,
R - N R R EHEFL 0 RAE S8
5','55‘ IJE WEZ AT LA A A*f*w}t:? A s bR IRE

’T—F E"_—‘.lg\' FI l_{ (ﬁ’srg '/zt Fft,67-& ;: £ 1737%’{ J 'Jfé. ;]

‘\:"T;'I—?;Qﬁﬁ) o

(C)88  RFLFERELIBE RIS FL 1
ERFEVT 53345 A(T AT A FE ) A B A B
ﬁ,j,kiﬂgim‘+$vﬁ;01$hg%4inﬁq S

G LA F AR B s AR NGB A~ R
WE Y A HE L HEER S P B R A1



E AP 001678548 2 &~ D FoRE
ok A4 T E - BV kPR PR 2

POERESEE G BF o HAES 2 2R
ﬂg‘f‘:ﬂ‘lz\ S "#;-\’ T' 3’—1‘1’ l?'/ﬁrﬁ?“'i‘ﬂg‘)fﬁfﬁgFﬁ—% j% &F‘—
Rz F har G 2 2 2 SR TR AER > R A AR

E R BRI PIOR o p RIT A M E R T2 Rdy 0 WA R
: ‘ EERempgkd K EZE o A3 WY
AFENITRIR FAEFDE F2800F %3
; Fa BT B PR B2 B a5k
?°{J’$4w% TR LS I RE
-%ﬁ%%ﬁV P BEREANMIFIFTEF AP F
SE P RE W’B@msm-ﬁfﬁﬁm;ifk
TR A ot REREBEEZZEEMG S FRL R
13520492 45 % » 3023575 45 > B AT o
EPF X ALY rEg AN ",5‘ , lpﬁ&*“fﬂg&%ﬁ'—%—.l“\ﬁ@fﬂ%’,.‘ég‘_
Higdm AZBH p XA fBudE  HEFE
Adezrm il o B 7 'E A RrFEELA gL NG HB
WL F S 2 RET R
ﬁﬁﬁﬁﬁj’%%&@%ﬁﬁéfdﬁﬁ%
R A1 ,\)\'F‘Z@‘ 'flj.?%‘#\,‘ : \
“T'J”*‘ P A0 RJE %2290 % 238 ~ ¥ 2330F F 15w £ -
$2031E L BTG P2 oo :
ﬁ’ﬂﬁﬁﬁ%ﬂ FEEH L A A AT A R
fa3v114#47 16p 2244 > 5 AREZHET A5V 4
Ciw%éﬁHSE)’nub*@éﬁﬁ%b%é%éﬂWiw%
EVQk%%@dwﬁéiﬁB%ﬂME4@NMA&i%%B
FHEFFO%FE 2L BT 0 B BIETF

E o SEE AT R RRES S EM G G Rdrd v B 1

lm
P
&
o
T
BN
Y
A4
=
he
g
i
=

AT 0 & 3 3Rd o S EZF o
T~ AMEGEY G ERAETIRL P AE FRAEFRE

#3894 5 19 N 3H AT EREE L RAF 0 £ kF R

P
i
m



v 2

=) F/\—ﬁltf" °om

= N A2 l/,/éf‘ fj;l’ll i Kﬁ»%‘_ %i?‘ﬁ:flzﬂi?‘ﬁ: ’ é’uﬁfci\.,llj%ﬂf sy B3

02iF %27 AT > RBET LAAL L RETFHRER > B L
Y : B2 B &

wmbgw o FALSGANFEEREF ARV RAFFR

2 RTBEM AR T 2 f o R R R R
P B rFERLs 3R #&%F‘

* 4

S o ®m 115 & 1 21 op

& ED3 B F EEH
MFPELAFAGRBRRAITR -

Ao PRA A B EE 20 p oo ARFE N R E AP
EUEL: IS e S i—zi—'r%;isz\ﬂ A R O AR
200 pATFE L FIRd F ('R A) o
dod EEREFRAY Y 0 o- HEB I FFHIG o
v = X ] 115 & 1 ! 21 2
FEE Feg
HE
BEET - 297 P WERAERE - 29 %) ¥
(Gig %)
#3000

11367 21 p 14pF|7 W=7 $4FR3|113#67 21 p 1455364 3 ~ 30,000~ -
204 % ~ 32,050~ |7 2= #000-00000000{ % OO# 0800052 se— A2 >4 3
000000005 =

113#67 21 p 14p#| @ EFdnpom >3 T2 2 |(1)11326 7 21 p 14pF474 3% ~ 60,000~ ~ £ 7 O
324 7% ~ 49,999~ 1000-00000000000000 5] OF OO OEK0005L2 £ 2 f> L8k
2 200 : NV ERNE g
113267 217 14| (2)115:4%6“ ?1 2 1m4ﬂ%485 i %60\,30‘2”’ 1430
344 3% ~ 50,000 = O% OOROF 00052 4 #1284 |
(B)113#67 21 p 14pF494 3F ~ 19,000~ ~ £ 43 O

OF OOKO£ 00052 4 4> Li#8 5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2164號
原      告  程綉雯  


被      告  周承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審附民字第767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萬204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萬204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業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3年6月20日某時起，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鴨鴨」、「昌旭」、「泡泡龍」等3人以上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本案詐欺集團之車手，並約定於提領贓款後，可獲得提款金額1％作為報酬。再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機房成員於113年6月21日13時許，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聯繫原告，並對原告佯稱參加抽獎有抽中新臺幣118,888元，須依指示操作兌獎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款項至附表所示帳戶內，旋由被告依「鴨鴨」指示，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附表帳戶提款卡提領附表所示之款項後，再將領得之款項及提款卡攜至臺北市松山區旅居旅館3樓之某房交予「鴨鴨」。原告因而受有13萬2049元之損害。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20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狹義的共同侵權行為，即加害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各過失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例意旨可供參照）。　
(二)經查，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共同詐欺行為，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3344號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有系爭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至11頁），而細繹系爭刑事判決之理由，係以被告於審理時之自白、原告於警詢中之證述、對話紀錄截圖、交易明細截圖、本院113年聲搜字001678號搜索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筆錄、空軍一號中壢站取件時填寫之紙本資料翻拍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附表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等為據，並詳述何以其陳述情節及相關證據可採，顯見該刑事判決所為之判斷，已經實質調查證據，亦符合經驗法則，難認有何瑕疵，自足作為本件判斷之依據，堪認被告已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原告前開主張，堪信為真實。是以，被告雖未直接對原告施用詐術，然其協力提領原告受騙款項之行為自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視為侵害原告財產法益之共同行為人。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3萬2049元之損害，於法均有據，應予准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其給付核屬無確定期限，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15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附民卷第15頁），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而原告就勝訴所為宣告假執行之聲請，僅在促使法院為此職權之行使，本院自不受其拘束，仍應逕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惟此部分聲請既已職權宣告，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是不另為准駁之諭知，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免徵裁判費，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見兩造支出訴訟費用，惟本院仍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得以確認兩造應負擔數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博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建霖
附表：
		匯款時間、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被告提領時間、金額（新臺幣）、地點



		113年6月21日14時20分許、32,050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6月21日14時36分許、30,000元、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松鑽門市



		113年6月21日14時32分許、49,999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⑴113年6月21日14時47分許、60,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⑵113年6月21日14時48分許、60,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⑶113年6月21日14時49分許、19,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113年6月21日14時34分許、50,0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2164號

原      告  程綉雯  



被      告  周承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審附民字第767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

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萬204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萬204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業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第436條第2項準

    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3年6月20日某時起，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

    「鴨鴨」、「昌旭」、「泡泡龍」等3人以上所組成之詐欺

    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本案詐欺集團之車手，並

    約定於提領贓款後，可獲得提款金額1％作為報酬。再本案詐

    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機房成員於11

    3年6月21日13時許，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聯繫原告，並

    對原告佯稱參加抽獎有抽中新臺幣118,888元，須依指示操

    作兌獎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

    附表所示之款項至附表所示帳戶內，旋由被告依「鴨鴨」指

    示，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附表帳戶提款卡提領附表

    所示之款項後，再將領得之款項及提款卡攜至臺北市松山區

    旅居旅館3樓之某房交予「鴨鴨」。原告因而受有13萬2049

    元之損害。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

    原告13萬20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

    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

    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民事上

    之共同侵權行為（狹義的共同侵權行為，即加害行為）與刑

    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

    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共同原因，即

    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各過失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全部損

    害之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例意旨

    可供參照）。　

(二)經查，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共同詐欺行為，業經本院以113

    年度審金訴字第3344號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在

    案，有系爭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至11頁），而

    細繹系爭刑事判決之理由，係以被告於審理時之自白、原告

    於警詢中之證述、對話紀錄截圖、交易明細截圖、本院113

    年聲搜字001678號搜索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搜索筆錄、空軍一號中壢站取件時填寫之紙本資料翻拍照片

    、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附表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

    細表等為據，並詳述何以其陳述情節及相關證據可採，顯見

    該刑事判決所為之判斷，已經實質調查證據，亦符合經驗法

    則，難認有何瑕疵，自足作為本件判斷之依據，堪認被告已

    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

    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原告前開主張，堪

    信為真實。是以，被告雖未直接對原告施用詐術，然其協力

    提領原告受騙款項之行為自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備相當因果

    關係，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視為侵害原告財產法益之共同行

    為人。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3

    萬2049元之損害，於法均有據，應予准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

    ，其給付核屬無確定期限，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

    係於114年4月15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

    附民卷第15頁），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自刑事附帶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項

    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

    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而原告就勝訴所為宣告假執行之聲請，僅在促使

    法院為此職權之行使，本院自不受其拘束，仍應逕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惟此部分聲請既已職權宣告，無再命原告提供擔

    保之必要，是不另為准駁之諭知，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免徵裁判費，且迄言詞辯

    論終結前，亦未見兩造支出訴訟費用，惟本院仍依民事訴訟

    法第78條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

    時，得以確認兩造應負擔數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博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建霖

附表：

匯款時間、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被告提領時間、金額（新臺幣）、地點 113年6月21日14時20分許、32,050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6月21日14時36分許、30,000元、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松鑽門市 113年6月21日14時32分許、49,999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⑴113年6月21日14時47分許、60,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⑵113年6月21日14時48分許、60,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⑶113年6月21日14時49分許、19,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113年6月21日14時34分許、50,0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2164號
原      告  程綉雯  


被      告  周承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審附民字第767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萬204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萬204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業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3年6月20日某時起，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鴨鴨」、「昌旭」、「泡泡龍」等3人以上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本案詐欺集團之車手，並約定於提領贓款後，可獲得提款金額1％作為報酬。再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機房成員於113年6月21日13時許，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聯繫原告，並對原告佯稱參加抽獎有抽中新臺幣118,888元，須依指示操作兌獎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款項至附表所示帳戶內，旋由被告依「鴨鴨」指示，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附表帳戶提款卡提領附表所示之款項後，再將領得之款項及提款卡攜至臺北市松山區旅居旅館3樓之某房交予「鴨鴨」。原告因而受有13萬2049元之損害。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20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狹義的共同侵權行為，即加害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各過失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例意旨可供參照）。　
(二)經查，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共同詐欺行為，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3344號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有系爭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至11頁），而細繹系爭刑事判決之理由，係以被告於審理時之自白、原告於警詢中之證述、對話紀錄截圖、交易明細截圖、本院113年聲搜字001678號搜索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筆錄、空軍一號中壢站取件時填寫之紙本資料翻拍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附表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等為據，並詳述何以其陳述情節及相關證據可採，顯見該刑事判決所為之判斷，已經實質調查證據，亦符合經驗法則，難認有何瑕疵，自足作為本件判斷之依據，堪認被告已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原告前開主張，堪信為真實。是以，被告雖未直接對原告施用詐術，然其協力提領原告受騙款項之行為自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視為侵害原告財產法益之共同行為人。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3萬2049元之損害，於法均有據，應予准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其給付核屬無確定期限，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15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附民卷第15頁），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而原告就勝訴所為宣告假執行之聲請，僅在促使法院為此職權之行使，本院自不受其拘束，仍應逕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惟此部分聲請既已職權宣告，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是不另為准駁之諭知，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免徵裁判費，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見兩造支出訴訟費用，惟本院仍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得以確認兩造應負擔數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博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建霖
附表：
		匯款時間、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被告提領時間、金額（新臺幣）、地點



		113年6月21日14時20分許、32,050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6月21日14時36分許、30,000元、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松鑽門市



		113年6月21日14時32分許、49,999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⑴113年6月21日14時47分許、60,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⑵113年6月21日14時48分許、60,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⑶113年6月21日14時49分許、19,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113年6月21日14時34分許、50,0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2164號

原      告  程綉雯  



被      告  周承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審附民字第767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萬204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萬204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業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自民國113年6月20日某時起，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鴨鴨」、「昌旭」、「泡泡龍」等3人以上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本案詐欺集團之車手，並約定於提領贓款後，可獲得提款金額1％作為報酬。再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機房成員於113年6月21日13時許，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聯繫原告，並對原告佯稱參加抽獎有抽中新臺幣118,888元，須依指示操作兌獎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款項至附表所示帳戶內，旋由被告依「鴨鴨」指示，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附表帳戶提款卡提領附表所示之款項後，再將領得之款項及提款卡攜至臺北市松山區旅居旅館3樓之某房交予「鴨鴨」。原告因而受有13萬2049元之損害。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20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狹義的共同侵權行為，即加害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各過失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例意旨可供參照）。　

(二)經查，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共同詐欺行為，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3344號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有系爭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至11頁），而細繹系爭刑事判決之理由，係以被告於審理時之自白、原告於警詢中之證述、對話紀錄截圖、交易明細截圖、本院113年聲搜字001678號搜索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筆錄、空軍一號中壢站取件時填寫之紙本資料翻拍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附表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等為據，並詳述何以其陳述情節及相關證據可採，顯見該刑事判決所為之判斷，已經實質調查證據，亦符合經驗法則，難認有何瑕疵，自足作為本件判斷之依據，堪認被告已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原告前開主張，堪信為真實。是以，被告雖未直接對原告施用詐術，然其協力提領原告受騙款項之行為自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視為侵害原告財產法益之共同行為人。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3萬2049元之損害，於法均有據，應予准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其給付核屬無確定期限，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15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附民卷第15頁），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而原告就勝訴所為宣告假執行之聲請，僅在促使法院為此職權之行使，本院自不受其拘束，仍應逕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惟此部分聲請既已職權宣告，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是不另為准駁之諭知，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免徵裁判費，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見兩造支出訴訟費用，惟本院仍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得以確認兩造應負擔數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博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建霖

附表：

匯款時間、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被告提領時間、金額（新臺幣）、地點 113年6月21日14時20分許、32,050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6月21日14時36分許、30,000元、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松鑽門市 113年6月21日14時32分許、49,999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⑴113年6月21日14時47分許、60,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⑵113年6月21日14時48分許、60,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⑶113年6月21日14時49分許、19,000元、臺北市○○區○○路○段000號之臺北松山郵局 113年6月21日14時34分許、50,000元   



　　　　　　　　　　　　　　　　　　　　　　　　　　　　　　　　　　



